
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办法药师资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7/2021_2022__E6_89_A7_

E4_B8_9A_E4_B8_AD_E8_c23_507275.htm （1995年7月5日人事

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） 一、认定规范：从事中药品生

产、经营岗位上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。 二、申报条件（必须

同时具备下列各项）： （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

； （二）1994年3月15日以前担任中药生产或经营的高级专业

技术人员； （三）获得省（部）级中医药科技成果奖，或在

省（部）级刊物上发表过有代表性的中医药专业论文两篇，

或有中医药行业的重要专著； （四）连续直接从事中药生产

、经营或药学工作5年以上，累计10年以上； （五）经省级中

药主管部门对有关中药药事管理及法规方面的知识考核合格

。 三、认定组织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人事部组成“执业

中药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”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，名单

附后），负责全国执业中药师资格的认定工作。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，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。 四、认定程序： （一）

符合上述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经

审核同意后，由所在单位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中药主管部

门或国务院所属有关药事部门申报。 （二）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中药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所属有关药事部门对本地区、

本部门医药单位的申报人员进行审核，经本地区、本部门的

人事（职改）部门审核同意后提出推荐名单报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，并附《执业中药师资格认定评审表》一式两份（样表附

后）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、本专业有代表性的论文或出

版专著内容说明、获奖证书、省级中药主管部门有关药事管



理及法规知识考核证明等复印件。 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